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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EM Holdings Limited
澳達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29）

自願性公告
控股股東出售股份

本公告由澳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獲悉，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本公司控股股
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姚
記資本有限公司與HH RSV-MIM Holdings Limi ted（「買方」）訂立買賣協議（「協
議」），以出售本公司180,000,000股股份（「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
9.00%，總代價為13,175,400美元（「出售事項」）。出售事項的完成（「完成」）於緊隨
協議日期後落實。

緊接完成前，姚記資本有限公司持有1 ,500 ,000 ,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約75%。買方於緊接完成前並無持有任何股份。

緊隨完成後，姚記資本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6 6 %。於本公告
日期，姚記資本有限公司於完成後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及本公
司最大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姚記資本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姚朔斌先生全資擁
有。姚記資本有限公司已進一步告知本公司，據其所深知，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並無關連的第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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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預期出售事項不會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澳達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姚朔斌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尹民強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
姚朔斌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明欣博士、臧蘊智博士及豐嘉隆先生。


